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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482826.htm 法律文书的考核历年都列入大

纲，但去年没有专门地考核法律文书。我个人的观点，法律

文书可以去考，但应避免单纯的文书格式化考核；法律文书

格式化考核会导致考生对文书格式的死记硬背，使文书的考

核变成僵硬、呆板格式化记忆考试。法律文书的考核应当提

倡形式和内容的并举，即要顾及到文书格式，又要顾及到事

实阐述、法律关系、规则原则、法律责任承担、犯罪构成、

定罪量刑的适用、依据的法律法规。考评时要注意到程序和

实体的并举。至于题目的形式可以采取改错形式和填空补充

结合在一起，尽力避免多年形成的法律文书考核不是单一、

机械的文书制作，就是简单的避而不考。当然，不把程序和

实体结合在一起只单纯地考文书制作，索性还不如不考。因

为这样的考核水准与司法考试整体难度不相谐调。 近来有不

少传闻说今年的司法考试文书是给一个案例，考生可以按照

当事人和在检、法、司不同系统来任意选择文书制作的格式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空穴来风，但这样的题目设置有悖于最

基本的考务工作经济原则。 我们大家都知道，法治发达的国

家都采用两考制加实务训练这样一个司法考试模式。我们国

家的司法考试制度是由一考制向两考制逐渐过渡、渐近变革

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一考制不但有客观题目考核（一、

二、三卷），也有主观题目的考核（卷四）。客观题目阅卷

均采取光标阅读器的方式（行业标准规定的错误率在百万分

之一以下），主观题目是人工判卷，今年共有25万考生报考



，也就是说有25万份主观题试卷要由人工一一来阅卷统计出

分数。其考务工作量大得惊人，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无

法想象的一个数字。我们国家的司法考试制度由一考制逐步

完善为两考制，与国际接轨带来的一个很根本的好处可以使

考务工作量大减。比如说实行两考制的国家，以意大利为例

，25000人参加客观题考核（一考），仅有1700人通过进入主

观题考核（二考）。能参加第二考的仅为不足10%。 主观题

目的考核、组织、阅卷工作是我国司法考试制度考务工作量

很核心的一部分，25万份主观试卷要一一的严格阅读、评判

、统计分数，很难不出差错，很难降低阅卷的错误率，提高

阅卷准确率。如果采用两考制，能进入主观题考核（第二考

）的考生也就只有3-5万人，从工作量，阅卷的疲劳强度，阅

卷的准确率和精细程度都会远远优于一考制。如在我国今

年25万份主观试卷，人工阅卷考务工作量大得惊人的情况下

，再将文书细化为3-5种格式任考生来选择制作。无论从阅卷

人的阅卷强度，还是卷四的阅卷组织工作都是难以胜任的。

势必会增加人工阅卷的错误率，增加对卷四分数的质疑，动

摇这一考试制度的权威性。试想当阅卷人员拿到一个考生制

作的文书时，先要细分其文书类型，再挑选出答案中与其对

应的文书标准答案，然后再对照加以评分是多么的不现实的

。如果将已经装订好的试卷拆分，按照不同的文书格式进行

分类，让同一个阅卷人看同一个文书格式去进行阅卷评分又

是多么的繁琐。 关于司法考试制度的完善和提高都要遵从于

制度本身所要求的权威性、规范性、缜密性、准确性的基本

原则，而考务工作的经济和权威性、准确性、组织效率是相

辅相承的，传闻中的文书考试形式有悖于司法考试制度发展



的基本原则和规律。有悖于考务工作经济的准则。 司法考试

制度的完善需要有益的创新尝试，但司法考试制度发达国家

成型的经验也要给以足够的重视和借鉴。比如法制史有没有

必要考，商法、经济法有没有必要考得那么细，其近40个法

都在商经考核范围内是值商?的；司法考试组织工作有待于进

一步缜密、完善，而考核范围是否也要进行一下瘦身；当然

，本文只是试图从考务工作的角度论证一下传闻的不合理性

，但有时引导也可能形成误导，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按

照科学、合理、效率的模式去处理事务或开展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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